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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邱文彥、李慶華、王惠美、陳碧涵、田秋堇、廖國棟、黃昭順、周倪安等44人，鑑於台灣四面環海，自古以來海洋的空間和資源是世代人民賴以維生和產業發展的重要基盤，海洋不但是國家安全防護的保障，更是多目標使用和永續發展的珍貴資產，世界上許多重要的海洋國家除了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伸張國家主權和資源管轄權例，參與聯合國《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簽署區域合作保護海洋環境公約如《東北太平洋海洋與海岸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合作公約（Convention for Cooperation in th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and Coastal Environment of the Northeast Pacific，又稱Antigua Convention）》之外，也紛紛制定相關法律以保護和規劃海洋資源的合理及永續利用，美國的《海岸地區管理法（Coastal Zone Management Act）》、加拿大的《海洋法（Oceans Act）》、日本公布的《海洋基本法》與《海洋基本計畫》、中國大陸的《海域使用管理法》及紐西蘭的《海洋與海岸地區法（Marine and Coastal Area“Takutai Moana”Act 2011）》等都是對於藍色國土規劃管理的重要實例。其中，紐西蘭的《海洋與海岸地區法》將最高高潮線至12浬的海域，針對公共通行權、傳統領域及現有使用者權益保障，以及港口、養殖等重要基礎設施進行規劃管理，頗值參考。我國雖公布了「海岸管理法」，但因近岸海域範圍過於狹窄，無法含括國家管轄的完整海域，諸多海域使用或無法可管，或可能相互衝突，欠缺通盤規劃；有鑒於此，針對近岸海域至12浬的國家海域，為保障我國國家利益、合理規劃藍色國土、保護海洋環境、培育漁業資源、確保公眾親海通行權益、降低不同使用間的衝突、尊重原住民傳統、維護現有使用者權益、防護海岸與海域災害，並促進海域與海岸地區的永續發展，爰參酌國內外法例，擬具「海域管理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邱文彥　　李慶華　　王惠美　　陳碧涵　　田秋堇　　廖國棟　　黃昭順　　周倪安　　

連署人：王廷升　　徐少萍　　林國正　　馬文君　　孔文吉　　陳根德　　潘維剛　　陳淑慧　　李貴敏　　盧秀燕　　呂玉玲　　王育敏　　陳鎮湘　　張嘉郡　　羅明才　　林德福　　廖正井　　賴士葆　　江啟臣　　蔣乃辛　　楊應雄　　黃志雄　　吳育仁　　蘇清泉　　張慶忠　　詹凱臣　　王進士　　盧嘉辰　　曾巨威　　江惠貞　　林淑芬　　顏寬恒　　蔡正元　　李桐豪　　楊瓊瓔　　簡東明　　

海域管理法草案總說明

海洋對於氣候調節、國防安全、生態保育、環境保護、漁業發展、航運貿易、休閒遊憩、文化傳揚、能礦開發和研究教育等方面，都扮演重要功能，因此聯合國《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的第十七章特別敘明，「海洋環境是地球維生系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永續發展最珍貴的資產。」台灣四面環海，自古以來海洋的空間和資源是世代子民賴以維生和產業發展的重要基盤，海洋不但是國家安全防護的保障，更是多目標使用和永續發展的珍貴資產。我國雖公布了《海岸管理法》，但因水深30公尺或離岸3浬的「近岸海域」範圍過於狹窄，無法含括國家管轄的完整海域，諸多海域使用（如海上風場的建置）或無法可管，或可能相互衝突，欠缺通盤規劃；在另一方面，《國土計畫法》草案對於海域相關規範過於空洞薄弱，是故我國允宜針對《海岸管理法》近岸海域之外、領海以內主權所及範圍的海域，另立專法。為保障我國國家利益、合理規劃藍色國土、保護海洋環境、培育漁業資源、確保公眾親海通行權益、降低不同使用之間的衝突、尊重原住民傳統、維護現有使用者權益、防護海岸與海域災害，以促進海域與海岸地區的永續發展，爰擬具「海域管理法」草案，計五章共四十一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法之立法宗旨及海域範圍。（草案第一條及第二條）

二、海域屬於國家所有及本法之各級主管機關與協辦機關。（草案第三條及第四條）

三、中央主管機關應擬定海域管理綱領、建立基礎資料及建立海域使用權登記制度。（草案第五條至第七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海域功能區劃，擬定全國海域管理計畫。（草案第八條至第十六條）

五、海域使用應經申請許可，並經繳交海域使用費，取得使用權證書。（草案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一條）

六、海域得為原來之使用，但須依規定使用與保護用海。（草案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八條）

七、主管機關得依規定進行海域之調查、勘測和規劃，獎勵海域保護利用之績優者，並建立海域管理基金，進行海域相關保育復育事務。（草案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二條）

八、罰則。（草案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七條）

九、附則。（草案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一條）

	海域管理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第一條　為整合海域之規劃管理，維護國家權益，保育海域生態體系，明智利用海域自然資源與人文資產，維護海域使用合法權益，保障國民親海通行權益，預防和減少海洋災害，並促進海洋產業發展與海域永續利用，特制定本法。
	本法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法所稱海域，指中華民國領海外界線向陸一側至依海岸管理法劃定之海岸地區範圍內之海域、海域之上空、海床及底土。
	界定本法適用之海域範圍，俾與海岸管理法銜接。

	第三條　海域屬於國家所有，任何機關（構）或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海域。

使用海域，應依本法或相關法律取得海域使用權。
	宣告海域為國家所有，並應依法取得使用權。

	第四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海洋事務統合規劃機關，負責全國海域之規劃、協調、監督及管理；在地方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負責執行海域管理之事務。

前項海洋事務統合規劃機關未成立前，中央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依本法所定有關海域違法行為之取締、蒐證、移送等事項，由海岸巡防機關辦理；主管機關仍應運用必要設施或措施主動辦理。

主管機關及海岸巡防機關就前項及本法所定事項，亦得要求軍事、海關、港務、水利、環境保護、生態保育、漁業養護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辦理。
	明訂各級主管機關及協處機關。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擬定國家海域管理綱領，並據以建立及施行海域使用之規劃與管理制度。

前項綱領應每五年至少檢討一次，並應納入中央主管機關與相關機關協調統籌之機制，嚴格評估、審議及管理改變或破壞海域自然屬性、海洋資源、文化資產與景觀風貌之用海活動與開發行為。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擬定國家海域管理綱領，並據以建立及施行海域使用之規劃與管理制度。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進行海域長期之基礎調查研究，對海域資源、環境、社經及使用狀況，實施調查、監測和管理，並應建立海域管理資料庫，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供海域及海岸相關規劃、研究、教育及宣導等之運用，並應定期更新資料及發布海域管理白皮書。

前項海域管理資料庫所需海域資訊庫，除涉及國家安全者外，各有關機關、國內大學及研究機構應配合提供必要之資料；中央主管機關並得會商有關機關設置必要之測站或設施，並整合推動維護管理事宜。

第二項資訊之蒐集、管理、運用及供應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進行海域長期之基礎調查研究，並應建立海域管理資料庫，以供海域及海岸相關規劃、研究、教育及宣導等之運用，並應定期更新資料及發布海域管理白皮書。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海域使用權登記制度，依法登記之海域使用權受法律保護。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相關機關，建立海域使用與海洋產業分類之統計制度。

第一項海域使用權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海域使用權登記制度，依法登記之海域使用權受法律保護。

	第二章　海域功能區劃與全國海域管理計畫
	章名。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相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據國家海域管理綱領及海域自然屬性，進行海域功能區劃，擬定全國海域管理計畫，並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其變更時，亦同。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相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據國家海域管理綱領及海域自然屬性，進行海域功能區劃，擬定全國海域管理計畫。

	第九條　海域功能區劃依下列原則擬定：

一、尊重生態系統為基礎之決策模式，依據海域區位、自然資源、生態系統、海洋環境等自然屬性，經調查研究，以科學方式確定海域功能。

二、通盤考慮社經發展、能礦開發、公眾親水、文化保存、原住民傳統與現有權益保障之需要，審慎與統合規劃不同使用之區劃用海。

三、長期規劃保護、改善、復育與管理海洋生態環境，確保海域永續利用，並促進海洋經濟發展。

四、調查研究海域風險區域，分級管理並維護海域使用及海上航行安全。

五、促進公共福祉，保障國防安全及軍事用海需要。

中央主管機關進行海域功能區劃及擬訂全國海域管理計畫，涉及原住民族海域或限制原住民族利用自然資源時，應與當地原住民族諮商。

人民或團體得以書面敘明事實及理由，並附具相關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為海域功能區劃之建議。
	明定海域功能區劃之原則。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進行海域功能區劃，得劃分為下列使用分區，並得視需要再劃分次分區：

一、海洋保護區。

二、漁業作業區。

三、港口航運區。

四、觀光遊憩區。

五、能礦資源區。

六、文化資產區。

七、傳統海域區。

八、災害防護區。

九、工程用海區。

十、特殊用海區。

十一、海洋復育區。

十二、保留待定區。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進行海域功能區劃，得劃分為下列使用分區，並得視需要再劃分次分區。

	第十一條　為進行海域功能區劃，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據第九條第一項原則，擬訂相關技術準則。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據第九條第一項原則，擬訂相關技術準則。

	第十二條　為生態保育、環境保護、公共福祉、國防安全、原住民傳統或依地方特殊需要，須採更嚴格之保護管理基準，需變更海域功能區劃者，得由沿海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修改方案，報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八條變更之；未經變更，不得改變海域功能區劃原確定之功能與區劃。
	沿海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提出修改方案，為海域功能區劃作更嚴格規範。

	第十三條　全國海域管理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海域範圍及計畫年期。

二、國家海域管理綱領。

三、海域環境自然屬性之調查及分析。

四、海域使用現況與需求之調查及分析。

五、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優先保護海域。

六、海域功能區劃及其各分區保護、復育、利用、禁限制行為、維護管理之規定。

七、允許明智利用或重疊分區之相容項目及管理規定。

八、緊急應變計畫。

九、財務與實施計畫。

十、其他相關事項。

全國海域管理計畫，除以必要之文字、圖表說明外，應附海域功能區劃圖，其比例尺不得小於十五萬分之一。
	明定全國海域管理計畫應載明事項。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認為依海岸管理法劃設之近岸海域與我國鄰接區內海域之開發利用或區位，與本法規範之海域有關聯影響或有保育利用之特別需要時，應納入全國海域管理計畫，一併整體規劃及管理。
	近岸海域與我國鄰接區內海域整體規劃及管理之規定。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擬定全國海域管理計畫，應會商有關機關，並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機關代表組成海域管理審議會，以合議方式為之，其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之代表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全國海域管理計畫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三十天內公告實施，除公布於專屬網頁外，應以適當比例尺之圖文，函送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濱海鄉（鎮、市、區）以政府公報、新聞紙或其他適當方式分別公開展示三十日，並經常保持清晰完整，以供人民閱覽。
	明定海域管理審議會之組成、審議及計畫核定及公告事項。

	第十六條　海域內得為從來之現況使用。

前項從來之現況使用，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其認定基準日，以第十五條之公開展覽日為準。

第一項海域內之權利人增設簡易設施或使用面積有變更者，應經主管機關之審核許可。
	海域內得為從來之現況使用之規定與認定基。

	第三章　海域使用許可
	章名。

	第十七條　政府機關、人民、團體使用海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海域使用許可：

一、海域使用申請書。
二、使用之目的、期間、內容、方法、技術設備及海域管理維護計畫。如需使用船舶者，應載明船舶之名稱、國籍、噸位、類型、級別、通訊方式、主要設備及性能，船員及工作人員資料，並檢附船舶照片。

三、預定使用海域區位、現有使用情形及資源之說明分析。

四、海域使用範圍圖。

前項申請文件之格式內容、申請程序、期限、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政府機關、人民、團體使用海域之規定。

	第十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審議申請海域使用許可事項，得遴聘﹙派﹚學者、專家、機關及民間團體代表，依據全國海域管理計畫，以合議方式為之，核准後，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海域使用許可之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申請海域使用許可之規定。

	第十九條　下列用海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必要時，得會同相關機關審議：

一、填海造地開發計畫。

二、海上風力發電設施。

三、水下文化資產地區。

四、原住民族傳統海域。

五、不改變海域自然屬性面積在五十公頃以上之用海。

六、國家重大建設計畫用海。

七、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計畫用海。
	用海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及必要時得會同相關機關審議之對象或用海。

	第二十條　海域之使用，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海域使用費制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海域使用費：

一、國防用海。

二、公務性海域交通設施用海。

三、非營利性休閒遊憩設施用海。

四、教學、科研、防災減災、海域搜救等公益事業用海。

五、原住民依傳統方式使用，不改變自然屬性之傳統海域。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下列用海，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商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得免徵或減徵減免一部或全部之海域使用費：

一、公用設施用海。

二、國家重大建設項目用海。

三、養殖用海。

第一項海域使用費之收費對象、標準及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明訂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海域使用費制度。

	第二十一條　海域使用之申請經核准後，由主管機關登記造冊，並繳交海域使用費後，發給海域使用權證書。海域使用申請人自領取海域使用權證書之日起，取得海域使用權。

使用特定海域不足三個月，可能對國防安全、海上交通安全和其他用海活動造成重大影響的排他性用海活動，應依前項規定辦理臨時海域使用權。

海域使用權證書之登記、造冊、發給、期限、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海域使用之申請經核准後，由主管機關登記造冊，並繳交海域使用費後，發給海域使用權證書之相關規定。

	第四章　海域使用管理
	章名。

	第二十二條　海域內從來之現況使用，對海域生態環境造成重大影響或有重大影響之虞者，主管機關應命開發或經營單位及使用人限期改善，並副知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但因故無法發現土地開發或經營單位、使用人時，得命權利關係人、所有權人或管理人限期改善。必要時，得輔導轉作相容之使用。

前項海域使用，屆期未改善或未轉作相容使用，而違反本法相關規定，致海域生態環境破壞者，除應依本法規定處罰外，並應實施衝擊減輕或復育措施，其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對海域生態環境造成重大影響或有重大影響之虞者，主管機關應命開發或經營單位及使用人限期改善，並副知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二十三條　海域使用權人應依核准海域使用計畫使用，不得擅自改變或轉讓，並有依法保護和合理使用海域的義務；海域使用權人對不妨害其依法使用海域的非排他性用海活動，不得阻撓。
	明定海域使用權人應依核准海域使用計畫使用，不得擅自改變或轉讓，並有依法保護和合理使用海域的義務。

	第二十四條　海域使用權人於核准使用海域期間，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從事海洋基礎測繪。

海域使用權人發現所使用海域之自然資源與自然屬性發生重大變化時，應及時報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轉報中央主管機關。
	明定海域不得測繪及遇有變化通報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海域使用權期限屆滿，海域使用權人需繼續使用海域者，應至遲於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除為公共利益或國家安全須收回海域使用權者外，應准展期，並依法繳納海域使用費。

海域使用權期滿前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權者，應給予合理之補償。
	海域使用權期限屆滿展期之規定。

	第二十六條　海域使用權期限屆滿，未申請展期或者申請展期未獲許可者，海域使用權終止。

海域使用權終止後，原海域使用權人應於三個月內拆除可能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或者影響其他用海之設施或構築物。
	海域使用權終止之規定。

	第二十七條　海域使用權之移轉，應以書面，並依下列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

一、因繼承而移轉者，由繼承人申請。

二、因讓與而移轉者，由受讓人及海域使用權人共同申請。

三、因強制執行而移轉者，由債權人申請。

四、因信託而移轉者，由受託人及海域使用權人共同申請。

五、因企業合併、分立或合資、合作經營而變更者，由變更前後海域使用權人共同申請。

海域使用權移轉時，其移轉前海域使用權人關於該海域使用之權利義務，亦隨同移轉。
	海域使用權之移轉，應以書面申請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海域使用權發生爭議時，當事人無法協商解決者，得依相關法令申請調解，或向法院提起訴訟。

在海域使用權爭議解決前，任何一方不得改變海域使用現狀與自然屬性。
	海域使用權發生爭議時協商解決之規定。

	第二十九條　為調查、規劃海域使用，中央主管機關得為下列行為：

一、派員實施海域調查、勘測。

二、要求海域使用者提供相關文件與說明。

三、拆遷有礙全國海域管理計畫實施之設施或改良物。

四、為強化漁業資源保育或海域保護，協調漁業主管機關依漁業法規定，變更、廢止漁業權之核准、停止漁業權之行使或限制漁業行為。

五、協調礦業或土石採取主管機關，於已設定礦區或已核准之土石區依規定劃定禁採區，禁止採礦或採取土石。

六、責令海域使用人停止進行中之違法行為。

前項第一款調查或勘測人員進入海域調查或勘測時，應出示執行職務有關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海域管理人或使用人，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於進入設有圍障之海域或設施調查或勘測前，應於七日前通知其所有人、占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因第一項行為致受損失者，主管機關應給予適當之補償。

前項補償金額或方式，由雙方協議之；協議不成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為調查、規劃海域使用，中央主管機關得調查勘測之規定。

	第三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海域生態保育、棲地復育、環境保護、資源培育、文化保存、規劃管理、永續利用、科學研究及教育宣導等績優者，應定期評選，給予獎勵或表揚。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海域生態環境保育復育之獎勵規定。

	第三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執行海域管理相關事項，得成立海域管理基金，其來源如下：

一、海域使用費收入。

二、政府機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二、基金孳息收入。

三、受贈收入。

四、其他收入。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為執行海域管理相關事項得成立海域管理基金及其來源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海域管理基金用途限定如下：

一、海域之研究、調查、規劃、監測相關費用。

二、海域管理資料庫之維護、更新費用。

三、海域環境清理與維護。

四、海域保育及復育補助。

五、海域保育及復育獎勵。

六、海域環境教育、解說、創作及推廣。

七、海域保育國際交流合作。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有關海域管理之費用。
	海域管理基金限定用途。

	第五章　罰　　則
	章名。

	第三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屆期未改善或未轉作相容使用致海域生態環境造成重大衝擊者。
二、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擅自變更經核定之海域用途者。
三、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改變海域現狀與自然屬性者。
四、以不實資料登載取得海域使用權者或非法占用海域者。

因第一項行為致釀災害者，處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下罰金。
	明定嚴重破壞海域使用行為之刑責。

	第三十四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未經許可從事海洋基礎測繪者，處三月以上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海域發生重大變化未即時報告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檢查。
	明定違反第二十四條之罰則。

	第三十五條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未申請展期或申請展期未獲許可者，或違反第二十七條規定未申請許可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完成申請，屆期未遵從者，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未拆除設施或結構物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或回復原狀，屆期未遵從者，得按次處罰。
	明定違反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之罰則。

	第三十六條　規避、拒絕或妨礙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之調查或勘測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檢查。
	明定規避、拒絕或妨礙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之調查或勘測者之罰則。

	第三十七條　阻撓、妨害海域使用權人依法使用海域者，海域使用權人得請求主管機關排除妨害，並得向法院提起訴訟；所造成損失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
	明定依法使用海域之權益保障。

	第六章　附　　則
	章名。

	第三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公告實施全國海域管理計畫。
	公告實施全國海域管理計畫之期限。

	第三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擬定施行細則。

	第四十條　為促使國民、事業及各級政府認識海洋、親近海洋、保護海洋及永續使用海洋，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海洋日，每年擇定一週，配合舉辦海洋教育宣導之相關活動。
	海洋日之規定。

	第四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於本法公布後一年內定之。
	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授權由行政院於公布後一年內定之，俾富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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